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
（房屋建筑工程）
[****]规自（*）综审字***号
制作日期：****年**月**日
    申请单位       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你单位于   申请时间     申报的，位于   建设地点    的由    设计单位     设计的   项目名称       的设计方案，经审查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城乡规划要求，同意按下列会商意见开展相关工作。
□经各部门会商，你单位需对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修改（相关修改意见详见附件），待你单位深化方案后，再行申请审核。
1、 用地基本指标
建设用地范围：******************
建设用地性质：******
总用地面积：*******平方米（以《建设工程规划用地测量条件》文号*******为准）
□总建设用地面积：*****平方米（                 ）
□代征城市公共用地面积：*******平方米（               ）
  其中：代征道路用地面积：**********平方米
        代征绿化用地面积：**********平方米
        代征其他用地面积：**********平方米
□应按要求完成代征用地范围内的拆迁并实施代管职责；待城市建设需要时应无条件腾退，按规划性质交城市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和管理。
2、 本项目工程建设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□居住项目：
□居住区（组团）总建筑面积********平方米
     □住宅建筑面积：********平方米
其中：
	住宅类别及栋号
	住宅类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地上层数（层）
	地下层数（层）
	高度（米）
	住宅套数（套）
	备注

	（可增行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建筑面积总计：*******平方米
□配套居住公共服务设施总面积：*******平方米
其中：
	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类别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备注

	
	
	

	
	
	


     建筑面积总计：******平方米
     □非配套公建总建筑面积：*******平方米（建筑单体另行审定）
   □非居住项目：
      □总建筑面积：*******平方米

其中：
	建筑栋号或建筑使用性质
	总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地上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地下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地上层数
	地下层数
	建筑高度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地上建筑面积：*****平方米；地下建筑面积：****平方米；
容积率：******
□建筑退让距离：
退让规划（现状）道路红线距离：（详见附图）
退让建设用地边界距离：（详见附图）
□建筑间距：（详见附图）
三、其他设计要求
□  根据你单位承诺，请在申报本项目规划核验时提交新的土地证明文件，落实城市公共用地代征工作。(自有用地建设项目仅涉及需要将部分自有用地代征(腾退)为城市公共用地，建设单位尚未办理新的土地证明文件落实相关代征工作，申请先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，应当请该单位书面承诺在申报规划核验时提交新的土地证明文件)
□  本项目应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办发【2017】8号）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□  本项目应按照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【2012】27号）及文物主管部门要求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等相关工作。
□  请你单位按照各相关单位反馈意见，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）。
□  本项目应按规定缴纳政府土地收益，请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，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》。
□  其他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居住项目
□  配套教育设施建成后应当移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。
□  根据出让合同，本项目现场竞报政府持有商品住宅产权房分额为**%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本项目《挂牌文件》（**********）具体要求执行。
□  本项目住宅产业化实施标准应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（原）市规划委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混凝土结构产业化住宅项目技术管理要点>的通知》（京建发【2010】740号）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5部门《关于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推进住宅产业化工作任务的通知》（京建发【2012】359号）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发布<绿色保障性住房技术导则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建办【2013】195号）等文件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执行。
□  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后移交相关主管部门的，应当在告知事项中予以注明。
四、告知事项
□  本意见为行政服务事项。
□  本意见为设计单位开展施工图设计的规划依据。
□  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本意见要求建设实施，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。
□  本意见有效期2年。期满需要延续的，应当在期限届满30日前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复核确认可以批准，期限不得超过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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